
附件 3 

 

区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协议书(参考模板) 

 

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受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关

于进一步支持和保障各大功能区加快发展的意见》（青西新发

〔2015〕10 号）《关于调整由部分功能区实施区级工程建设项目

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青西新管字〔2021〕17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文件规定，          委托           在部分功能

区范围内行使部分区级工程建设项目行政权力事项。现通过本协

议明确以下事项： 

一、委托事项 

（一） 

（二） 

（三） 



…… 

二、权利与义务 

（一）委托单位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事项范围及其法定权限内

实施区级行政管理权限； 

2.梳理、公布委托事项的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

办理流程； 

3.指导受委托单位编定办事指南，提供规范的办理文书、表

格等相关资料样本，对受委托单位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 

4.授权受委托单位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用于委托事项办理； 

5.实施备案管理，对发现的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办

理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区级行政管理权

限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超出委托范围办理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

行政管理委托协议； 

6.密切跟踪委托权力事项的实施，通过检查、抽查、评估等

方式加强对受委托单位实施权力事项的管理。 

（二）受委托单位 

1.在委托事项范围及其法定权限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

区级行政管理权限； 

2.不得再委托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受委托的区级

行政管理权限事项； 

3.严格按照委托事项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 



4.根据委托单位公布的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办

理流程实施委托事项的办理，并将办件情况定期报委托单位备案； 

5.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监督、培训和定期复核，根据委托

单位的要求定期报告受委托实施行政管理权限的有关情况； 

6.对在受委托事项范围及其法定权限内实施的违法或者不

当行政管理行为和在受委托事项范围及其法定权限之外实施的

行政管理行为承担行政责任； 

7.及时将事项办理相关信息推送至负责事中事后监管的单

位。 

8.按照国家、省和市、区对行政许可案卷归档要求，做好档

案存档和管理工作。 

（三）业务主管部门 

1．业务主管部门为委托单位的，要指导相关功能区编制权

责清单，明确权责事项名称、编码、类型、设定行使依据、实施

层级及权限、对应责任事项、追责情形及依据等。 

2.区行政审批局的委托事项，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承担部分功

能区监管职责，要制定并完善相关功能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采

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

等方式，提升监管水平。 

三、委托期限 

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在委托期限内，因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调整需要停止实施有关



行政管理权限的，相应具体行政管理权限的委托自行终止；在委

托期限内，因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调整导致全部行政管理权限无需

继续委托的，本协议自行终止。 

四、其他协议事项 

1.行政审批权限下放遵循权责一致的原则，采取委托方式下

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在许可过程中发生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

件，由受委托单位负责举证和出庭应诉等具体法律事务；因此而

发生的行政赔偿，由受委托单位承担。 

2.当月台账备案统计。受委托单位应建立《承接委托事项

台账管理制度》，安排专人在每月定时向委托单位提交上月台

账。委托单位根据台账对委托事项办理进行统计分析，为领导

决策提供准确数据。 

3.本委托协议未尽事项，由各方协商解决，可以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委托协议一式伍份，委托单位、业务主管部门和受委托单

位各执壹份，管委办公室（职转办）、区司法局各备案壹份。自

各方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业务主管部门（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